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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為推行醫療保障計劃提供的公帑支援  

 
 

目的  
 
.  本文件綜述醫療保障計劃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
會 ")委員就為推行醫療保障計劃 (下稱 "醫保計劃 ")提供的公帑支
援提出的關注。  
 
 
背景 

 
2.  政府繼於就未來醫療服務模式進行公眾諮詢 1後，為推

動改革進行了兩個階段的醫療改革公眾諮詢。政府於 2008年
3月13日發表的《掌握健康掌握人生》醫療改革第一階段諮詢文
件中提出了一整套醫療服務改革建議及 6個可行輔助融資方
案。為配合醫療改革，財政司司長在 2008-2009年度的財政預算
中承諾從財政儲備中預留 500億元，以支持落實輔助融資。基於
第一階段諮詢的結果顯示市民強烈反對推行任何強制性的輔助

醫療融資方案，政府遂按自願參與的原則制訂可行的政策方案。 
 
3.  政府在 2010年 10月 6日發表了題為《醫保計劃由我抉擇》
的醫療改革第二階段公眾諮詢文件，提出自願參與並受政府規

管的醫保計劃建議。就 500億元財政儲備的運用，當局建議考慮
在醫保計劃下為以下範疇提供財務誘因： (a)保障高風險人士；
(b)新投保者可獲折扣；及 (c)儲蓄款項以支付日後的保費。  
                                                 
1 健康與醫療發展諮詢委員會在 2005年 7月 19日發表了一份題為《創設健康未來》
的諮詢文件，就未來醫療服務模式提出建議。  



 2  

 
4.  根據在 2011年 7月 11日發表的醫療改革第二階段諮詢報
告，市民支持推出醫保計劃。不過，對於應否向投購私人醫療

保險及使用私營醫療服務的人士提供公帑資助，以及使用預留

的 500億元作一般與醫療相關用途的問題，意見頗為分歧。有些
意見支持在醫保計劃下提供資助，以鼓勵市民參與，並提議提

供其他形式的財務誘因，而另一些則質疑原則上應否提供任何

公帑資助。為推動醫保計劃及為其推行作好準備，政府當局採

用三管齊下的行動計劃，當中包括在健康與醫療發展諮詢委員

會之下成立醫保計劃工作小組及諮詢小組，就推行醫保計劃的

各項事宜提交建議。為協助工作小組和諮詢小組的工作，政府

當局委聘羅兵咸永道諮詢服務有限公司 (下稱 "顧問 ")進行顧問
研究，就推行醫保計劃的主要事項提供技術及專業意見，包括

研究可在哪些範疇考慮使用公帑，以確保醫保計劃持續可行。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5.  小組委員會曾於 2013年舉行兩次會議，討論有關推動醫
保計劃的事宜及為推行醫保計劃可能考慮使用公帑資助的

範疇。委員的商議工作及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  
 
運用公帑資助醫保計劃  
 
6.  多名委員對於運用在財政儲備中預留作支援醫療改革

的 500億元資助投購私人醫療保險表示強烈保留。部分委員認
為，由於投保者或會仍選擇使用公營醫療系統，特別是一些較

昂貴的醫療服務，運用公帑資助市民投購醫保計劃下的核准醫

保並不符合成本效益。而醫保計劃能否達致其減輕公營醫療系

統的壓力的其中一項目標令人存疑。亦有意見認為，鑒於私人

承保機構所收取的行政費用偏高，承保機構在任何該類資助中

會較投保者受惠更大。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為私人醫療保險及

私營醫療服務提供資助，可能令醫療成本螺旋式上升及推高醫

療通脹。這些委員認為，該 500億元財政儲備用作改善公營醫療
服務會更具成本效益。亦有委員建議，面對人口老化，應運用

500億元的財政儲備直接資助 65歲或以上長者使用私營醫療服
務，理由是他們或未能在退休後並最需要醫療保障時仍能繼續

負擔有關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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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委員持相反意見，認為鑒於醫保計劃建議的核心項目

及規格 (如人人受保、終身續保、承保投保前已有的病症及為附
加保費的上限設定為標準保費的兩倍 )嚴格，會為承保機構帶來
較高的風險。若無政府資助支持推行醫保計劃，保險公司所訂

定的保費可能過高，並且不是大部分人所能負擔。政府特別應

考慮向擬議的高風險池注資，以確保其可持續性。有委員指出，

支持醫保計劃的 500億元財政儲備會分攤於 20至 25年間使用 (即
每年約 20億元 )。這數額與政府每年向醫院管理局批撥400多億元
的資助額，以支持其提供公營醫療服務及應付有關的開支比

較，屬微不足道。  
 
8.  政府當局表示，香港的獨特之處是公私營醫院系統均發

展完善，提供全面的優質服務。然而，公私營系統出現嚴重失

衡的情況，即受公帑大幅資助的公共醫療系統提供超過九成 (以
病床日數計算 )的住院服務，導致輪候名單及等候服務的時間更
長。為了向市民提供更佳的個人化醫療服務的選擇，醫保計劃

的其中一個目的是令更多人能負擔及願意投購私人醫療保險，

以持續使用可立時提供的私營服務。這樣會令公營系統能專注

於服務其目標範疇及人口組別。在收取合理附加保費的情況下

接納所有人士購買醫療保險的建議，或亦可杜絕現時市場上拒

絕高風險人士投保或以高昂保費令他們卻步的做法。  
 
9.  政府當局強調有需要運用 500億元的財政儲備，以處理
風險池的問題。為了在消費者保障及醫保計劃的商業可行性兩

者之間取得平衡，當局建議設立高風險池，以承接高風險人士

的標準計劃保單。如承保機構經評定後，認為要為投保人提供

標準計劃保障，須收取等於或超過承保機構收取的標準保費的

兩倍附加保費，則承保機構可在保單開始生效當時把保單轉移

到高風險池。擬議的高風險池由政府營運，其融資來源將是這

些保單的保費收入 (不計算行政費用 )。視乎顧問研究的結果，當
局會在有需要時考慮運用 500億元財政儲備的一部分，為高風險
池提供支援。初步的估計是注資金額應不超過100億元。  
 
在醫保計劃下提供財務誘因  
 
10.  委員察悉，第二階段諮詢提出利用預留的 500億元財政
儲備，以向新加入者提供保費折扣及在儲蓄方案下向長期續保

人士提供保費回饋的方式提供財政誘因的該等建議，已不再納

入政府當局就或會考慮公帑資助的可能範疇所提出的最新建議

內。部分委員認為，若無該等財務誘因，現行建議對年青和健

康人士投購醫保計劃並無吸引力及不能鼓勵投保者持續投保。

有委員建議，為鼓勵醫保計劃的保單持有人持續投保，可考慮

在受保人年老時每月提供定額保費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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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政府當局解釋，直接提供保費津貼或折扣，或會令某些

承保機構推高保費，從而攫取大部份保費津貼或折扣，這會導

致當局需要實施某種形式的保費管制。關於要求投保者為年老

時的保費儲蓄的建議，第二階段公眾諮詢的結果顯示，社會人

士對醫保計劃必須含有強制儲蓄成分的建議有頗大的保留，理

由是這會令投保人須在較年輕時支付較高保費及減低醫保計劃

的吸引力，令市民不願意參加。亦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情況

有別於海外國家。海外國家的稅率相對較高，因此要鼓勵國民

儲蓄，或須提供更強大的誘因。香港的情況卻不同，受本身的

文化影響，香港市民大多有儲蓄的習慣。因此，把儲蓄項目列

為醫保計劃的自選項目較為恰當。  
 
12.  有委員詢問當局會否以就已繳付保費扣除應課稅入息

的方式，為醫保計劃的投保人提供稅務誘因，以鼓勵醫保計劃

的投保者持續長期投保。政府當局表示，這是顧問正在考慮的

其中一個可能方案。在決定應否落實這個方案時，當局會適當

考慮能否有效規管私人醫療保險市場，以保障投保者在使用醫

療保險產品方面的權益。  
 
 

相關文件  

 
13.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載列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3年 12月 5日  
 



 
附錄  

 
 

為推行醫療保障計劃提供的公帑支援的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醫療保障計劃小組

委員會  
2013年 1月 14日  
(項目 II) 
 

議程  
會議紀要  
CB(2)698/12-13(01) 
 

 2013年 7月 8日  
(項目 III) 
 

議程  
會議紀要  
CB(2)151/13-14(01)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3年 12月 5日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hs/hs_hps/agenda/hps20130114.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hs/hs_hps/minutes/hps20130114.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hs/hs_hps/papers/hs_hps0304cb2-698-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hs/hs_hps/agenda/hps20130708.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hs/hs_hps/minutes/hps20130708.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hs/hs_hps/papers/hs_hps0708cb2-151-1-c.pdf

